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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） 

114 年設施產業技術轉譯種子人才培育申請書（農會或農會舉薦人員） 

申請人姓名  生日 民國   年  月  日  
黏 

貼 

相 

片 

處 

手機號碼 
 身分證

字號 
 

E-mail  

聯絡地址  

相關學歷 
 

所屬農會 
（從農經歷） 

 

申請人簽名： 
 
團隊報名時請填寫其他團員姓名：（            ）、（            ） 
□農會員工         □農會舉薦人員 

114 年設施產業技術轉譯種子人才培育申請書（自主報名業者） 

申請人姓名  生日 民國   年  月  日 黏 

貼 

相 

片 

處 

手機號碼 
 身分證

字號 
 

E-mail  

聯絡地址  

相關學歷  

從農經歷  

從農經歷/農
家子弟 

□  是 

其他 

□學歷、農業訓練結訓證明文件影本 
□實際經營現況及經營事實証明文件 
□農家子弟證明（出具本人、配偶或本人二親等

以內血親、姻親之農會會員或農保被保險人證

明，必要時可請農會協助開列證明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栽培銷售紀錄或農民組織成員證明  
□受理申請強固型溫室補助證明      

□  否 

申請人簽名： 
 
團隊報名時請填寫其他團員姓名：（            ）、（           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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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同意書 

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並保障當事人之權利，謹依法告知下列事項： 

1. 機關名稱：農業部農業試驗所 

2. 蒐集之特定目的：上課訓練人事管理（例：002 人事管理、069 契約、類似契約或其

他法律關係事務、078 計畫、管制考核與其他研考管理 090 消費者、客戶管理與服

務） 

3. 個人資料之類別：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編號、E-mail、連絡電話及住址、相關

學歷及從農相關資料。 

4.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(1) 期間: 永久（例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、永久、蒐集後 5 年、計畫

結束後 2 年） 

(2) 地區：中華民國主權範圍內（例：中華民國主權範圍內、執行計畫所需之地域內） 

(3) 對象：執行計畫所需之地域內（例：為執行計畫所需往來或聯繫之單位） 

(4) 方式：非自動化之利用（例：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） 

5.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，當事人可行使以下權利： 

(1) 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

(2) 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

(3) 請求補充或更正。 

(4) 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 

(5) 請求刪除。 

(6) 若有上述需求，請與農業部農業試驗所聯絡人（姓名：黃裕榆，電話：04-

23317758），於填妥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書後，農業試驗所將依法進行回覆。另

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，查詢或請求閱覽個人資料或製給複製本者，得

酌收必要成本費用。 

6. 若未提供正確個人資料，農業部農業試驗所將無法提供您特定目的範圍內之相關服

務，敬請知悉並諒解。 

本人已充分知悉農業部農業試驗所上述告知事項，並同意農業部農業試驗所蒐集、處理、

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
立同意書人: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華民國    114 年  月  日 

 


